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专利名称   （详见正文专利表格）                         
专利号   （详见正文专利表格）                         
许可方名称          武汉职业技术大学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大道463号            
代表人                                               
被许可方名称                                               
地址                                                 
代表人                                               




签订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合同生效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

武汉职业技术大学
年  月

前言（鉴于条款）
——鉴于许可方   武汉职业技术大学  拥有以下    项专利：
	专利名称
	申请日
	专利（申请）号

	
	
	


并拥有实施该专利所涉及的技术秘密及工艺；
——鉴于被许可方                   属于                      领域的企业单位，拥有实施本专利的设备、人员及其它条件，并对许可方的专利技术有所了解，希望获得许可而实施该专利技术；
——鉴于许可方同意向被许可方授予所请求的许可；
双方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名词和术语（定义条款）
本条所涉及的名词和术语均为签定合同时出现的需要定义的名词和术语。如：
[bookmark: _GoBack]专利——本合同中所指的专利是指以上述表中的专利，许可方许可被许可方实施的由中国专利局授权的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
xxx许可——释义（根据许可种类实际填写,包括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普通许可、交叉许可、分许可）
第二条 专利许可的方式与范围
该专利的许可方式是  （根据许可种类实际填写） ；
该专利的许可范围是在中国范围内制造（使用、销售）其专利的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销售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第三条  专利的技术内容
许可方向被许可方提供上述表格内专利的全部专利文件：专利证书、说明书摘要、摘要附图、说明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附图。
第四条  技术资料的交付
技术资料的交付时间
合同生效后七天内，许可方向被许可方交付合同第三条所述的全部资料，许可方不对实施本专利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如利润、产值、销售额等）承担保证义务。
技术资料的交付方式和地点
许可方将全部技术资料以面交方式递交给被许可方，并将资料清单以面交方式递交给被许可方。
技术资料交付地点为湖北省武汉市。
第五条	使用费及支付方式
1、本合同涉及的使用费为¥     元（人民币      元）整，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日起七日内支付（¥     元）（人民币     元）整。
账户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  ***   （武汉）                      
银行名称：  *                     
单位账号：   *                             
2、在专利实施许可期间，由许可方承担支付专利年费的义务。
3、本许可合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产生的手续费由许可方承担。
（可按最终协议方式制定费用和支付方式）
第六条	 专利权完整担保条款
许可方向被许可方保证：在本合同订立时，本专利权不存在如下缺陷：
①该专利权受物权或抵押权的约束；
②本专利权的实施受到另一个现有的专利权限制；
③有专利先用权的存在；
④有强制许可的存在；
⑤有被政府采取“计划推广许可”的情况；
⑥本专利权项下的发明属非法所得；
⑦未授权许可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实施该专利。
第七条	 后续改进的提供与分享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对合同技术所作的改进应及时通知对方；
2、有实质性的重大改进和发展，申请专利的权利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的，其申请专利的权利归改进方，对方有优先、优价被许可，或者免费使用该技术的权利；
3、属原有基础上的较小的改进，双方免费互相提供使用；
4、对改进的技术还未申请专利时，另一方对改进技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许可不得向他人披露、许可或转让该改进技术。
5、属双方共同作出的重大改进，申请专利的权利归双方共有，另有约定除外。
第八条	 违约及索赔
对许可方：
1、许可方拒不提供合同所规定的技术资料，被许可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许可方返还使用费。
2、许可方无正当理由逾期向被许可方交付技术资料，被许可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返还使用费。
对被许可方：
1、被许可方拒付使用费的，许可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返回全部技术资料，并要求赔偿其实际损失。
2、被许可方延期支付使用费的，许可方有权终止合同。
3、被许可方违反合同规定，扩大对被许可技术的许可范围，许可方有权要求被许可方停止侵害行为，并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万元；并有权终止合同。
4、被许可方违反合同的保密义务，致使许可方的技术秘密泄露，许可方有权要求被许可方立即停止违约行为，并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万元。
第九条	 侵权的处理
1、对合同有效期内，如有第三方指控被许可方实施的技术侵权，许可方应负一切法律责任；
2、合同双方任何一方发现第三方侵犯许可方的专利权时，应及时通知对方，由许可方与侵权方进行交涉，或负责向专利管理机关提出请求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许可方协助。
第十条	 专利权被撤销和被宣告无效的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许可方的专利权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时，如无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且许可方无恶意给被许可方造成损失，则许可方不必向被许可方返还专利使用费。
2、在合同有效期内，许可方的专利权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时，因许可方有意给被许可方造成损失，或明显违反公平原则，许可方应返还全部专利使用费，合同终止。
第十一条	不可抗力
1、发生不以双方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力事件（如火灾，水灾，地震，战争等）妨碍履行本合同义务时，双方当事人应做到：
（1）	采取适当措施减轻损失；
（2）	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
（3）	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期间，出具合同不能履行的证明；
2、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在 *个月内，合同延期履行；
3、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持续时间超过 *个月（具体时间），本合同即告终止。
第十二条	税费
本合同所涉及的使用费应纳的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由许可方纳税。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办法
1、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应按合同条款，友好协商，自行解决；
2、双方不能协商解决争议的，提请武汉市专利管理机关调处，对调处决定不服的，向许可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合同的生效、变更与终止
1、本合同的有效期自【202   】年【   】月【 】日至【202  】年【 】月【   】日止。
2、由于被许可方的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本合同即告终止，或双方另行约定变更本合同的有关条款。




许可方（签章）：                           
许可方法人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被许可方（签章）：
被许可方法人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1

